
“一带一路”:

区域主义还是多边主义?*

李向阳

【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具有区域主义属性还是多边主义属性在学术界存在很

大的争议。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不仅决定着“一带一路”的范围和治理结构，而且决定

它的发展路径选择。因此，讨论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建设“一带一路”具有重大的理论

与实践意义。在经济学意义上，作为一个大国提出的国际合作战略，“一带一路”需要

以构建多边合作机制、服务于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为最终目标，但它的起步阶段应该

是一种区域合作机制。这是由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外部环境所

决定的，也是贯彻正确义利观的必然要求。承认“一带一路”的区域属性并不否认它

最终具有多边属性。与现有规则导向型区域合作机制相比，“一带一路”呈现出发展

导向型特征。因此，作为一种新型的、发展导向型区域合作机制，“一带一路”能够发

挥其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职能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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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经济学中，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有着明确的区分。① 简单地说，前者是指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种形式，后者则指范围覆盖全球的经济合作机制，如世界贸易组

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世界银行等。同时，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又是

相互关联的，区域主义既有可能成为多边主义的“垫脚石”，也有可能成为“绊脚石”。②

“一带一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对外它承载着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职责，

对内它是新时期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推动引领经济

全球化密不可分。尽管“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有近五年的时间，国内外对它的认识

仍然存在分歧或误解。作为一项新生事物，这是不可避免的。本文试图讨论“一带一

路”理论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它是属于区域合作机制(区域主义)还是多边合作机制

(多边主义)? 其答案不仅决定着“一带一路”的范围和治理结构，而且决定着它的发

展路径选择。

一 区域主义说与多边主义说的理论分歧

在 2015 年中国政府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中，“一带一路”的地理范围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重

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 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

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

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③ 2017 年 5 月代表中

国官方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共建“一带一路”:理念、

实践与中国的贡献》。和《愿景与行动》相比，它对“一带一路”地理范围的界定没有做

根本性的调整。“一带一路”的五大方向分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三大走向:一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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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除了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对国际经济合作机制还有其他的划分标准，如单边主义、双边主义、诸边主义

等。相比之下，国际关系理论对多边主义、区域主义的界定则更为多元，仅多边主义就被分为理念多边主义、战略

性多边主义、制度性多边主义、工具性多边主义、地区多边主义、全球多边主义、大多边与小多边等。因而，国际关

系领域的学者有可能对同一个国际合作机制有不同的称谓。本文使用的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多边主义与区域主义

概念。有关国际关系理论对多边主义、区域主义的讨论，参见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载《世界经

济与政治》，2001 年第 10 期，第 9—13 页;刘建飞:《简析多边主义的历史演变》，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122—132 页;胡宗山:《国际关系中的多边主义:概念、理念与历程》，载《社会主义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125—128 页。
Jagdish Bhagwati，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at Ｒisk，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7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http: / /www．xinhuanet．com /world /2015－03 /28 /c_1114793986．htm，访问时间:2018 年 1 月 10 日。此后，许多人把

“一带一路”的范围限定为 65 国，但官方从未对此做出明确的说明。



中国西北、东北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二是从中国西北经中亚、西亚至波斯

湾、地中海;三是从中国西南经中南半岛至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有两大走向:一是从

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

海，向南太平洋延伸。①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对“一带一路”所做的表述基本

上属于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换言之，“一带一路”具有区域主义属性。

在《愿景与行动》中，中国官方对“一带一路”曾经做过两处原则性的表述:一是强

调“一带一路”具有开放性;二是明确宣称“一带一路”以古丝绸之路为基础，但又不限

于古丝绸之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 2018 年 1 月发表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

中正式提出了“冰上丝绸之路”。② 至于“冰上丝绸之路”具体包括哪些国家，白皮书没

有做出具体的界定。但有人认为，其西北航道延伸到欧洲，而东北航道则延伸到北美。

这样，“一带一路”的地理范围就超越了最初的表述。与此相对应，近来许多媒体和学

者宣称“一带一路”的范围不只是上述区域，而是包括全世界所有国家。③ 既然涵盖世

界所有国家，“一带一路”就自然属于多边合作机制，具有多边主义属性。

学术界针对“一带一路”属性的这种认知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官方文件的不同

解读，无论是区域主义倡导者还是多边主义倡导者对其判断都没有给出系统而有说服

力的解释。

迄今为止，倡导区域主义属性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中国文化基因说。

“一带一路”的战略定位是多方合力、多方诠释的结果。对内它更侧重于西部边境省

份的发展而非外交战略的需要，对外它是中国周边战略的延伸。虽然“一带一路”在

西方地理学意义上是跨区域的，并且具有全球战略特征，但它本质上仍然是区域战略。

这种区域概念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对周边的理解上。④ 第二，新时期中国周边战略依

托说。⑤ 在和平发展的背景下，新时期周边战略的基本理念就是亲诚惠容，但要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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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2017 年 5 月

10 日，http: / /www．china．com．cn /news /2017-05 /11 /content_40789833．htm，访问时间:2017 年 12 月 24 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2018 年 1 月 26 日，http: / /news．sina．com．cn /c /nd /2018-

01-26 /doc-ifyqyqni3132084．shtml，访问时间:2018 年 1 月 26 日。
比如，郑剑把“一带一路”的地理范围做了这样的表述:“一带”主要以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为依托，经由中

亚、西亚通向欧洲，进而延伸到非洲、北美;“一路”主要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为基础，经由东亚、东南亚通向南亚、
非洲，进而辐射到澳洲、南美。参见郑剑:《正确把握“一带一路”对外宣介中的几个关系》，载《人民论坛》，2017
年第 19 期，第 122—124 页。另可参见王义桅:《“一带一路”2. 0 引领新型全球化》，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
年第 4 期，第 387—395 页;刘卫东:《如何正确理解和认识“一带一路”倡议》，载《大陆桥视野》，2017 年第 11 期，

第 39—41 页。
储殷、高远:《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定位的三个问题》，载《国际经济评论》，2015 年第 2 期，第 90—99 页。
李向阳:《“一带一路”:定位、内涵及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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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念付诸实践就需要一个新的依托。这就决定了“一带一路”首先是服务于周边战

略的区域合作机制。第三，约束条件说。① 一国在国际体系权力金字塔中的地位和该

国的权利半径取决于该国所掌握战略资源、能力和手段的多寡。由于中国还不是一个

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大国，故其战略辐射目前只能集中在欧亚大陆，对区域战略态势的

引导和掌控能力也主要局限于中国周边地区。在上述区域主义解释中，前两种的共同

特征是从“一带一路”的定位出发推演出它的区域主义属性，第三种解释强调中国现

阶段缺乏推行多边主义的能力。

倡导多边主义的理论解释可划分为以下类型。第一，中国版的经济全球化说。②

“一带一路”提出之时，反全球化尚未成为世界潮流，但伴随特朗普执政，反全球化甚嚣

尘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一带一路”称为“中国版的经济全球化”或包容性全球化

(包容性全球化=全球化+“一带一路”)。既然“一带一路”与全球化等值，那么多边主义

属性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论。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说。③ 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向国际社会阐释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理念新思想新举措，如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

型国际关系、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由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所决定，“一带一路”

的地理范围不应该只限于特定区域。第三，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说。④ 既然“一带一路”

是中国新时期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载体，它就应该面向全世界。第四，公共产品说。⑤

通过推动“一带一路”，中国需要从提供区域合作公共产品进一步升级为提供全球发展

公共产品，彰显中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由接受者、参与者到倡议者、主导者的角色

转换，突出中国作用和中国贡献。除此之外，在操作层面，针对多边主义，还有一种解释

可称为“面子说”。既然许多国家希望加入“一带一路”，如果我们拒绝，面子上总觉得过

不去。这就涉及“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个原则性问题:共商、共建、共享。

与区域主义说相比，多边主义说一方面更容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另一方面更具

有新闻宣传和传播价值。问题在于绝大多数多边主义解释集中于必要性的分析，而很

少讨论它们的可行性。为此，本文试图将必要性与可行性结合起来，讨论“一带一路”

的属性，即它究竟是区域主义还是多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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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杜德斌、马亚华:《“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载《地理研究》，2015 年第 6 期，第 1005—
1014 页。

王义桅:《“一带一路”2. 0 引领新型全球化》，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 年第 4 期，第 387—395 页;刘

卫东:《如何正确理解和认识“一带一路”倡议》，载《大陆桥视野》，2017 年第 11 期，第 39—41 页。
王亚军:《“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创新与典范价值》，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3 期，第 3—14 页。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史育龙教授在 2017 年 12 月由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举办的一次研

讨会上向笔者提出两者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王亚军:《“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创新与典范价值》，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3 期，第 3—14 页。



二 中国崛起的路径选择与“一带一路”的属性

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一带一路”首先必须服务于中国自身的战略目标。

在这一点上，实现和平发展最为优先，因此“一带一路”的属性应该与中国崛起的路径

选择相一致。

新兴大国的崛起表现为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影响规则制定的能力提升。这一

过程至少要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崛起国与守成国对待全球治理的立场差异。比

如，守成国通常选择规则外溢型参与，而崛起国则多选择规则内化型参与。当前，由于

经济实力的变化，中美正在改变原有的参与方式。① 二是崛起国在参与现有国际制度

与创建新的国际制度之间进行选择。崛起国大体上有两种改革国际制度安排的选择:

推动现存国际制度内部改革与在外部创建功能性重叠的新国际制度。② 三是崛起国

参与现有国际制度的态度:正向参与国际制度(加入、遵约与非自愿违约)和反向参与

国际制度(游离、有意违约和退出)。③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

要的进展，反映了中国快速崛起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拉动作用。

和平发展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导向，但围绕崛起后的具体目标和崛起的途径还

远未取得共识。“一带一路”要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发展，这一判断本身是没有异议的。

随之而来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一带一路”是一种多边合作机制，它与现有多边合作

机制的关系是什么? 是替代还是补充? 倘若两者是相互替代的关系，那么同时存在两

套多边合作机制显然是和经济全球化背景相冲突的，甚至有回归到冷战前“两个平行

世界市场”的嫌疑。反过来，倘若“一带一路”是对现有多边合作机制的补充，它就应

该在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内推动，比如，“一带一路”的贸易畅通需要在 WTO 框架内展

开，“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需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框架内展开。这

显然有悖于“一带一路”的初衷。

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一带一路”的多边主义属性与其发展导向有可能发

生矛盾。现有多边合作机制(进而是全球治理) 是以规则导向为特征的，它不仅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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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所谓规则外溢，是指一国的国内规则能够发挥国际效力，对其他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产生约束作用。而规

则内化则相反，是指一国根据国际规则对其国内规则和自身行为所进行的调整。参见徐秀军:《规则内化与规则

外溢———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在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9 期，第 62—83 页。
刘玮:《崛起国创建国际制度的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9 期，第 84—106 页。
史明涛:《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一个国际—国内制度互动的解释》，载《国际观察》，2009 年第

2 期，第 57—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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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进入门槛(如 WTO 接纳新成员的条件)，而且对成员方的权利、义务、争端解决都做

了明确的规定。相比之下，“一带一路”的基本特征是发展导向。它没有明确的进入

门槛，也没有统一的、有约束力的规则体系。为了适应不同类型国家发展的需要，“一

带一路”承认多元化的合作机制并存。① 面对一个以规则为导向的多边合作机制，“一

带一路”与其对接很可能会陷入尴尬的处境:由西方大国主导制定的多边贸易规则+

中国所提供的互联互通(以及资金、技术、援助等)。当然，可能会有人说，中国参与全

球治理就是要改革现有的规则体系，但这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况且美国及其西

方盟友没有打算放弃对全球规则和秩序的主导权。即便是在反全球化的背景下，特朗

普政府也仍然强调美国继续充当全球规则的主导者。在 2017 年 12 月公布的美国《国

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②

随之而来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是否具备为多边合作机制制定规则的能力? 现有

多边合作机制大多是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起来的，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与贸易

总协定(GATT)。同时，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共同维系了多边合作机制的运转。即使我

们承认，作为发展导向型的国际合作机制，“一带一路”不排斥构建相应的规则秩序，

至少在现阶段我们尚不具备构建一套多边规则的能力。

相比之下，“一带一路”的区域主义属性则能与中国崛起的路径选择相吻合。第

一，作为崛起国，中国在继续选择规则内化型参与的同时，可以通过“一带一路”选择

规则外溢型参与，从而避免与守成国发生直面冲突。第二，在一定程度上“一带一路”

属于在外部创建功能性重叠的新国际制度，同时它也不排斥中国推动现存国际制度的

内部改革。第三，具有区域主义属性的“一带一路”既可以与现有的多边合作机制并

行不悖，也可以与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并存。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从低级到高级

有多种形式，即使是同一级别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也有不同的规则。以发展为导向的

“一带一路”和以规则为导向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逻辑上不存在互斥的关系。第四，

以发展为导向的“一带一路”即便要制定自己的内部规则也不会产生负外部性。第

五，在具有区域主义属性的“一带一路”内，制定规则的难度远小于在多边层面制定规

则。这种渐进主义的发展模式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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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向阳:《论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化合作机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11 期，第 4—17 页。
在报告所列举的美国国家利益中，提高美国的影响力位列其中。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将在多边组织中竞

争并发挥主导作用，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和原则。参见 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ember 2017。



三 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类型与“一带一路”的属性

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大国崛起的必然要求。国际公共产品可进一步分为全球性

公共产品与区域性公共产品。作为中国提出的一个国际化战略，“一带一路”要为国

际社会所认同，必须具备国际公共产品的特性。换言之，公共产品特性是“一带一路”

国际合法性的基础。在“一带一路”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中，最受人瞩目的要数它

对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作用。由于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理念，反对自由贸易，致

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担忧经济全球化的命运和方向。在这种背景下，“一带一路”被

人们称为“中国版的经济全球化”或“包容性全球化”。以此为理由，“一带一路”就天

然具备了多边主义属性。

面对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浪潮，中国无外乎两种选择:参与全球化与引领全球

化。如果是第一种选择( 参与全球化)，“一带一路”并不必然需要具备多边主义属

性。① 在全球化的一个主要载体———WTO 框架内，GATT 第 24 条明确规定，区域贸易

协定(ＲTAs)只要满足三个限制条件就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三个限制条件分别是:区

域贸易协定不能对集团外国家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取消区域内关税，取消除 GATT 条

款许可的规定之外的其他限制性商业法规;覆盖所有重大贸易往来。正因为如此，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区域贸易协定与全球化呈现出同步发展的趋势。② 同样，特

朗普政府为展示其反全球化的立场，从执政起始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NAFTA)、美韩自由贸易区协定(US-KOＲEA FTA)

的重新谈判。在特朗普政府看来，美国不仅在多边贸易协定中，而且在区域贸易协定

中都提供了过多的公共产品。这种得不偿失的做法背离了“美国优先”的理念。由此

可见，区域贸易协定不仅没有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中成为促进经济全

球化的一个动力源。因而，“一带一路”的区域主义属性并不妨碍中国参与经济全球

化，甚至它还可以成为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力。

如果中国选择通过“一带一路”引领全球化，并且还要引领新型全球化(包容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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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看成是一种现有的国际制度，那么中国的选择可进一步划分为正向参与国际制度( 加

入、遵约与非自愿违约)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游离、有意违约和退出)。显然，作为全球化的支持者，中国应该选

择正向参与国际制度。参见史明涛:《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一个国际—国内制度互动的解释》，载《国

际观察》，2009 年第 2 期，第 57—64 页。
WTO 在 2011 年的年度报告中把两者的关系称为“从共存走向一致”。参见 WTO，World Trade Ｒeport

2011: The WTO and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From Co-Existence to Coherence，https: / /www．wto．org /english /
res_e /booksp_e /anrep_e /world_trade_report11_e．pdf，访问时间:2018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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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那么逻辑上“一带一路”就必须具备多边主义属性。问题在于，现阶段中国是

否有能力单独引领经济全球化。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作为原有

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者，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如搭便车现象严重、无法按照自己

的意愿制定新规则、规则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等)，美国选择退出的根本原因是成本过

高或得不偿失。如果我们假定美国引领经济全球化付出的成本为一个常量( 用 A 表

示)，那么中国引领经济全球化所需要付出的成本( 用 E 表示) 无疑会更高，即 E＞A。

首先，中国需要承担引领全球化的固定成本，即美国当初承担的成本(A)，如单方面向

其他国家提供出口市场、长期承受贸易逆差、不要求发展中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做出

对等的市场开放、向其他国家不对等地开放移民等。其次，中国需要承担引领新型全

球化或包容性全球化的成本(用 B 表示)。反全球化兴起的根本原因是收益分配的不

公平，这既有国家层面的收益分配不公问题，又有一国之内产业层面、群体层面的收益

分配不公问题。更重要的是，这里所说的不公平并不是绝对的不公平，而是相对的不

公平。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会使所有参与国获益，但在发达国家看来，以中国为代表

的新兴经济体获益相对更多，而它们获益相对较少。这是新型全球化或包容性全球化

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国需要承担额外的引领成本( 且不考虑成功引领的可行

性)。这部分成本究竟有多大，我们无法给出确切的估计，因为包容性全球化还没有

付诸实践。最后，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还需要承担来自反全球化的成本(用 C 表示)。

美国引领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冷战之前与冷战之后。在冷战前阶段，前东

方社会主义阵营游离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之外，整个世界经济格局是“两个平行

的世界市场”，前者对全球化进程(如规则的制定与规则的实施)不构成扰乱。在冷战

后阶段，前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纷纷加入全球化进程。因此，美国引领的经济全球化

没有遭遇大规模的反全球化势力。当今，中国引领的包容性全球化面对来自美国反全球

化的扰乱，这会带来巨大的扰乱成本。尽管我们难以估算这种扰乱成本的具体规模，但

没有人会否认它的存在。至此，理论上中国引领包容性全球化所需要承担的成本为:

E=A+B+C＞A

把上述等式(或不等式)与另一个等式( 包容性全球化 =“一带一路”+全球化) 进

行对比，我们就会意识到忽略战略可行性的后果。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无疑需要引领全

球化，这是中国所应提供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但是，中国在现阶段尚不具备单独引领

全球化的能力(注意:我们在这里使用了“单独引领”)。因此我们可行的选择是联合

其他大国共同引领经济全球化。① 既然共同引领经济全球化是可行的选择，赋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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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向阳:《中国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成本与收益》，载《中国工业经济》，2017 年第 6 期，第 30—35 页。



带一路”多边主义属性就不再是必然的结论。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协调国际

社会的利益诉求与中国自身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公共产品的基本特性是供给不足。

目前，围绕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还存在两个特殊的因素:一是守成国美国正在大幅减

少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二是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公共产品属性存在误解，不少

发展中国家把它看成是中国的一项准对外援助战略，以至于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

的需求超越了我们的提供能力。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大国崛起固然需要提

供公共产品，但它所提供的数量和类型需要与国力相适应。当美国因无力或不愿充当

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转而把战略资源收缩到国内时，中国不能超越国力提供全球

性公共产品，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缺。以现有国力为前提，中国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类

型将主要是区域性公共产品和一部分全球性公共产品。同时，中国不仅需要向国际社

会讲清楚“一带一路”的定位、属性、目标和治理结构，而且要真正履行共商、共建、共

享的基本原则，消除“一带一路”公共产品属性等同于免费午餐的误解。

一旦我们接受上述推论，“一带一路”多边主义属性中的“经济全球化说”与“公共

产品说”将不复成立。

四 秉承正确的义利观与“一带一路”的属性

“一带一路”的属性与义利观密切相关。秉承正确的义利观是“一带一路”建设的

原则，也是决定“一带一路”最终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义利观的核心要义是以义为

先，义利并举。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理念。具体地说，秉承正确的义利

观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①一是协调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利的目标通常具有

短期特征，而义的目标则具有长期性。“日久见真情”就是这种道理。在经济学意义

中，重复博弈是构建相互信任的必要条件。二是协调予和取的关系。在正常的国家间

合作中，予和取应该维持大致的平衡;同时，对有些国家要实施多予少取，甚至是只予

不取，也就是允许搭便车。对不同国家实行差别对待是大国经济外交的一种惯例。当

今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不能以同一规则适用于所有国家。实

际上，即使在现有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所做出的

承诺也各不相同。三是协调微观层面的目标与宏观层面目标的关系。微观或企业层

面的目标更多体现为利，宏观或国家层面目标更多体现为义。这也就是习近平所讲

·24·

“一带一路”: 区域主义还是多边主义?


① 李向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义利观》，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9 期，第 4—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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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碑，遵守驻在国法律，承

担更多社会责任。①

总之，在义和利的辩证关系中，要使两者做到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最重要的是要

把握一个度:利要服务于义，同时不能为强调义而放弃利。具体到“一带一路”建设

中，如果没有义，它将失去存在的价值;反之，如果没有利，它将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在这种意义上，判定“一带一路”是否成功取决于义利观是否真正实现。

把“一带一路”的属性置于义利观的框架内，我们就会发现多边主义说会陷入难

以实施的困境。第一，在“一带一路”框架内落实义利观需要构建一整套机制化安排，

短期内机制化安排的缺位难以把所有国家纳入进来。② 比如，为落实义利观需要构建

国际经济合作的平台、机制、融资方式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要能够产生正外部性效应

(或避免负外部性效应)，即合作本身不仅能够实现企业层面的双赢(或多赢)，而且能

够惠及当地民众。作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理念，其实施没有可供复制的模式，这就

决定了它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显然，在全球范围内的探索难度无疑要大于特定区

域内的探索难度。第二，现阶段把主要发达国家纳入“一带一路”框架面临两类难题:

一是这些国家把“一带一路”看成是中国“另起炉灶”，它们内心并不接受“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规则秩序;③二是中国如何对来自发达国家的成员履行“多予少取、只予不

取”和“搭便车”承诺。第三，把所有发展中国家纳入进来，现阶段落实义利观同样面

临可行性难题。一方面，多数发展中国家参与“一带一路”所看重的是中国可能给予

它们的利益让渡;另一方面，即使按照差别待遇原则，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得到利益

让渡。现阶段中国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五 “一带一路”的发展方向: 构建发展导向型区域合作机制

现阶段为“一带一路”赋予多边主义属性看起来会非常美好，但其最大的问题是

缺少可行性。如果我们不接受“一带一路”的多边主义属性，那么这是否会损害“一带

一路”的目标或定位呢? 对此，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否定的。换言之，由于“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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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论“一带一路”》，载《学习活页文选》，2017 年第 19 期。
这里所说的“纳入”是指作为主权国家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参与到“一带一路”之中，而不是指

非国家实体(如企业、非政府组织)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具体项目之中。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使用“并行游戏”来描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并强调这不是一种稳定状态;在 2018 年 1

月达沃斯论坛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建立“新的全球契约”;以马克龙、默克尔为首的欧盟已经承诺加入“一带一

路”，但强调要遵循欧盟规则。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则拒绝签署中英“一带一路”备忘录。参见孔帆:《冬季达沃斯，

全球化之路怎么走?》，http: / /www．guancha．cn /kongfan /2018_01_27_444804．shtml，访问时间:2018 年 1 月 27 日。



的发展导向特征，在起步阶段赋予其区域主义属性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能够为最终

走向多边主义奠定基础，完成其目标或定位。

第一，“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决定了它能够从区域主义最终走向多边主义。与

现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相比，“一带一路”最突出的特征是发展导向。① 由于现有

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以规则为导向，其较高的进入门槛和复杂的规则体系客观上把许

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 排除在外，使之失去了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机

会。而“一带一路”不以规则为前提，允许不同类型的合作机制并存，真正体现了开放

的区域主义理念，从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及经济全球化)、实现经

济发展创造了条件。按照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逻辑，当一项区域贸易协定具备开放

特征时，它就能促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也就是说，区域主义就能够成为多边主义

的“垫脚石”。反之，如果一项区域贸易协定不具备开放特征时，它就会成为多边主义

的“绊脚石”。② 事实上，大国所倡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通常都会宣称其最终目标

是实现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获得国际合法性的基础。比

如，当初美国倡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时就强调，第一步由 12 个成员组成，下一步

逐渐扩展到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 的 21 个成员，最终以“滚雪球”的方式

涵盖全世界所有国家。然而，实践中这一承诺能否兑现则是不确定的。即使是多边合

作机制，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也要经历从小到大的扩展过程。比如，战后美国所倡导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关贸总协定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覆盖全世界所有国家，而是从少数核

心国家逐步扩展起来的。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在起点上就是一个开放的区域经济

合作机制，这就注定它能够实现多边主义的目标。

第二，“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并不意味着排斥构建规则。我们说“一带一路”不

以规则为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需要制定规则。从外部环境来看，大国正在构建

与“一带一路”相抗衡的区域合作机制。印度莫迪政府在拒绝参与“一带一路”的同

时，正在致力于把涵盖南亚、东南亚七国的“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经济合作计划(BIM-

STEC)”尽早升级为自由贸易区;③日本和印度共同倡导构建“亚非增长走廊”;④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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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政府提出了“新北方政策”( 针对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机制) 与“新南方政策”

(针对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机制);①俄罗斯政府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②特朗普政

府提出“印太”概念③等。这些倡议和机制不仅与“一带一路”存在高度重叠，更重要的

是它们都将以构建区域合作的机制化为目标，有些干脆明确宣称是应对 “一带一

路”。从“一带一路”的内部运行机制来看，贯彻义利观需要协调好短期目标与长期目

标的关系、予与取的关系、微观层面目标与宏观层面目标的关系。这都需要有相应的

规则和机制化安排作保障。

第三，发展导向与区域主义相结合有助于“一带一路”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目

标。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一带一路”与全方位对外开放做了明

确的表述。我们认为，相比此前的对外开放，全方位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开

放的地域空间是全方位的，从东南沿海开放为主扩展到广大中西部内陆地区;开放的

方式是全方位的，从以“引进来”为主转向以“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开放的机制

是全方位的，从贸易投资自由化机制扩展为多种形式的开放机制;开放的内容是全方

位的，从贸易投资领域开放扩展到“五通”领域;开放的目标是全方位的，从服务于中

国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提升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的开

放并不排斥其他形式的开放。在推动“一带一路”的区域合作的同时，中国将继续推

动在多边领域的合作;在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同时，中国将继续推动与

其他地区的国家合作;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中国也在加快构建自由贸易园

区和自由贸易港等开放载体。

第四，发展导向与区域主义相结合有助于“一带一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

标。大国的崛起都需要提供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英国在崛起过程中为了适应工业

革命与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提出了自由贸易理念，美国在崛起过程中为了应对冷

战格局、适应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提出了民主、自由、人权理念(同时也继承了自

由贸易理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为改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

弊端，适应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向世界提供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当今全球治理体

系面临着“治理赤字”“民主赤字”与“发展赤字”，尤其是特朗普执政后奉行反全球化

理念，全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可以说

·54·



①

②

③

韩国北方经济合作委员会裴汉镇局长在韩国对外政策研究院与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于

2017 年 12 月共同举办的“一带一路”与中韩合作论坛上就韩国新北方政策做了演讲。
庞大鹏:《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载《俄罗斯学刊》，2017 年第 4 期，第 5—17 页。
Ｒex W． Tillerson，“Ｒemarks on‘Defining Our Ｒelationship with India for the Next Century’，”https: / /

www．state．gov /secretary / remarks /2017 /10 /274913．htm，访问时间:2018 年 2 月 1 日。



恰逢其时。就其内涵而言，政治上，各国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

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安全上，要坚持以对话

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

义;经济上，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

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生态上，要坚持环境友

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① 从这种表述中可以看出，

合作与共赢是这一理念的核心，责任与利益共担是这一理念的基本原则，包容与可持

续发展是这一理念的目标。② 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自由贸易理念和民主、自由、人

权理念，为全球治理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但这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这种意义

上，“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与区域主义属性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要求。

六 结论

围绕“一带一路”是多边主义属性还是区域主义属性的争论看似是一个理论问

题，但它对“一带一路”的治理结构和建设路径有着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多边合作机

制和区域合作机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合作机制，对“一带一路”属性的判断不仅关乎

成员国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关乎合作的路径与方向。

究竟应该赋予“一带一路”什么样的属性不能只考虑它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要

考虑它的可行性。影响可行性的因素包括:中国崛起的路径选择、中国能够向国际社

会提供的公共产品类型以及秉承正确义利观的要求。考虑到这些约束条件，我们认为

“一带一路”在初级阶段就被赋予多边主义属性是缺乏可行性的，而应赋予其区域主

义属性。同时，我们并不否认“一带一路”最终要具有多边主义属性。“一带一路”的

区域主义属性与发展导向特征相结合将为最终实现多边主义属性奠定基础，进而使其

能够充当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平台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 截稿: 2018 年 1 月 责任编辑: 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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